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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制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协议书
委托人： 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受托人：洛阳市东虹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国家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 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  开元壹号60#商务公寓楼工程勘察、设计 招标代理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   开元壹号60#商务公寓楼工程勘察、设计   
工程概况：框架结构，地上28层，建筑面积为89024.17平方米 。
招标范围： 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全部内容。
总投资额： 约30000万元
二、委托人委托受托人 洛阳市东虹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为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代理机构，承担本工程的勘察、设计招标代理工作。

三、合同价款

代理报酬为： 壹万元整（不含评标劳务费）。
四、组成本合同的文件：

1、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以书面形式签署的补充和修正文件；

2、本合同协议书；

3、本合同专用条款；

4、本合同通用条款

五、本协议书中的有关词语定义与本合同第一部分《通用条款》中分别赋予它们的定义相同。

六、受托人向委托人承诺，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承担本合同专用条款中约定范围内的代理业务。

七、委托人向受托人承诺，按照本合同的约定，确保代理报酬的支付。

八、合同订立

合同订立时间：   2018年6月29 日
合同订立地点： 洛阳市芳林大厦2204
九、合同生效

本合同双方约定合同签订之日后生效。

委托人（盖章）：                  受托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洛阳市芳林大厦2204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471000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63333611

传    真：                        传    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洛阳银行军民融合科技支行
帐    号：                        帐    号：7120 2020 1030 8074
第二部分   专用条款

一、词语定义和适用法律

2、合同文件及解释顺序

2.1 合同文件及解释顺序    通用条款第二条：合同文件及解释顺序。
3、语言文字和适用法律
3.1 语言文字
本合同采用的文字为：  汉语  。
3.2 本合同需要明示的法律、行政法规： 国家现行法律法规    。
二、双方一般权利和义务
4、委托人的义务
4.1 委托招标代理工作的具体范围和内容：①发布招标邀请书；②编制发售招标文件；③组织开标、评标、定标；④前期咨询。
4.2 委托人应按约定的时间和要求完成下列工作：
（1）向受托人提供本工程招标代理业务应具备的相关工作前期资料（如立项批准手续、规划许可、报建证等）及资金落实情况资料的时间： / ；
（2）向受托人提供完全代理招标业务所需的全部资料的时间：   /  ；

（3）向受托人提供保证招标工作顺利完成的条件：   /  。
（4）指定的与受托人联系的人员

姓名： 孔鹏           职务：                

职称：                       电话：  13526977379 
（5）需要与第三方协调的工作：                            ；
（6）应尽的其他义务： 委托人不得将受托人向其提供的任何一份资料和文件向其他第三方提供。
5、受托人的义务
5.1 招标代理项目负责人姓名：王娟身份证号：    /    
5.2 受托人应按约定的时间和要求完全下列工作：
（1）组织招标工作的内容和时间：   /     ；
（2）为招标人提供的为完成招标工作的相关咨询服务：双方协商在本次招标工作中受托人向委托人提供招标程序及相关招投标法规的咨询服务；
（3）承担招标代理业务过程中，应由受托人支付的费用： 无  ；
（4）应尽的其他义务：无  。

6、委托人的权利
6.1 委托人拥有的权利：
6.2 委托人拥有的其他权利：参照通用条款。
7、受托人的权利
7.1 受托人拥有的权利：
7.2 受托人拥有的其他权利：参照通用条款。
三、委托代理报酬与收取
8、委托代理报酬
8.1 代理报酬的计算方法： 固定金额；

代理报酬的金额或收取比例：      /                  ；

代理报酬的币种：   人民币         汇率：     /     ；
代理报酬的支付方式：        现金或转账             ；

代理报酬的支付时间：    招标工作完成后1个月内        ；

9、委托代理报酬的收取
9.1 预付委托代理费用额度（比例）：       20％          。

9.3 逾期支付时，银行贷款利率：     本月银行利率        。

9.4 逾期支付时，应收取的利息：  从应交付代理费之日起，实际支付之日止 。

四、违约、索赔和争议
10、违约
10.1 本合同关于委托人违约的具体责任： 
（1）委托人未按照本合同通用条款第4.2－（3）款的约定，向受托人提供保证招标工作顺利完成的条件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2）委托人未按本合同通用条款第4.2－（6）款的约定，向受托人支付委托代理报酬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同上       ；
（3）双方约定的委托人的其他违约责任： / 。
10.2 本合同关于受托人违约的具体责任： 

（1）受托人未按照本合同通用条款第5.2－（2）款的约定，向委托人提供为完成招标工作的咨询服务应承担的责任：  /  ；
（2）受托人违反本合同通用条款第5.4款的约定，接受了与本合同工程建设项目有关的投标咨询业务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  ；
（3）受托人违反本合同通用条款第5.7款的约定，泄露了与本合同工程有关的任何不应泄露的招标资料和情况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  ；
（4）双方约定的受托人的其他违约责任：  / 。
12、争议
12.1 双方约定，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当和解或调解不成时，选择下列第  2  种方式解决：

（1）将争议提交        /        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      洛阳市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其他
16、合同份数
16.2 双方约定本合同共8份，其中委托人5份，受托人3份。

17、补充条款：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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